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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4-05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定期）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24 年 8 月 29 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定期）。本次会议通知

已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王晟董事长主持，应

出席董事 10 名，实际出席董事 10 名，其中委托出席董事 1 名。董事刘志红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杨体军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董事会全体董事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参加了本次会议的表决。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

年度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二、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中期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向 2024 年中期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A 股股东和 H 股股东派发红利，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0.84 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10,934,402,256 股为基数，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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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489,789.50 元（含税），占公司 2024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20.93%。如公司发行股本总额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前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的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现金分配金额。 

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H 股

股东支付。港币实际发放金额按照公司审议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五

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该次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现金股利分配。有关本次股息派发的股权登记日及暂停

股份过户登记日期等事宜，公司将另行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三、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廉洁从业规定（2024

年 8 月修订）>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四、通过《关于提请董事会审议优化调整公司总部组织架构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五、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

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工作细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此外，本次董事会听取了公司 2024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汇报、《中国银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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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合规管理情况的报告》及 2024 年上半年技术业

务用房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0 日 


